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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资支付暂行规定

(1994 年 12 月 6 日劳部发〔1994〕489 号公布 自 1995 年

1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维护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，规范

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有关

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、个体

经济组织（以下统称用人单位）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。

国家机关、事业组织、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

劳动者，依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的规

定，以各种形式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报酬。

第四条 工资支付主要包括：工资支付项目、工资支付水平、

工资支付形式、工资支付对象、工资支付时间以及特殊情况下的

工资支付。

第五条 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支付。不得以实物及有价证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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替代货币支付。

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将工资支付给劳动者本人。劳动者本人

因故不能领取工资时，可由其亲属或委托他人代领。

用人单位可委托银行代发工资。

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、时间、领取

者的姓名以及签字，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。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

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。

第七条 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。如

遇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。工资至少每

月支付一次，实行周、日、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、日、小时支付

工资。

第八条 对完成一次性临时劳动或某项具体工作的劳动者，

用人单位应按有关协议或合同规定在其完成劳动任务后即支付

工资。

第九条 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，用人单

位应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付清劳动者工资。

第十条 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，

用人单位应视同其提供了正常劳动而支付工资。社会活动包括：

依法行使选举权或被选举权；当选代表出席乡（镇）、区以上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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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、党派、工会、青年团、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召开的会议；出任

人民法庭证明人；出席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大会；《工会法》

规定的不脱产工会基层委员会委员因工会活动占用的生产或工

作时间；其它依法参加的社会活动。

第十一条 劳动者依法享受年休假、探亲假、婚假、丧假期

间，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。

第十二条 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、停产在一个工资

支付周期内的，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

资。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，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，则支

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；若劳动者

没有提供正常劳动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。

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规定的工作

任务后，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

的，应按以下标准支付工资：

（一）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日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

延长工作时间的，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

资标准的 150％支付劳动者工资；

（二）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，而又不能安

排补休的，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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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的 200％支付劳动者工资；

（三）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法定休假节日工作的，按

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300％

支付劳动者工资。

实行计件工资的劳动者，在完成计件定额任务后，由用人单

位安排延长工作时间的，应根据上述规定的原则，分别按照不低

于其本人法定工作时间计件单价的 150％、200％、300％支付其

工资。

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，其综合计

算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部分，应视为延长工作时

间，并应按本规定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。

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的劳动者，不执行上述规定。

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依法破产时，劳动者有权获得其工资。

在破产清偿中用人单位应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

的清偿顺序，首先支付欠付本单位劳动者的工资。

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不得克扣劳动者工资。有下列情况之一

的，用人单位可以代扣劳动者工资：

（一）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；

（二）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应由劳动者个人负担的各项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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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费用；

（三）法院判决、裁定中要求代扣的抚养费、赡养费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可以从劳动者工资中扣除的其他费用。

第十六条 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，

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。经济损失

的赔偿，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。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

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 20％。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

地月最低工资标准，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。

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应根据本规定，通过与职工大会、职工

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协商制定内部的工资支付制度，并告知本

单位全体劳动者，同时抄报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备案。

第十八条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有权监察用人单位工资支付

的情况。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行为的，由劳动行

政部门责令其支付劳动者工资和经济补偿，并可责令其支付赔偿

金：

（一）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；

（二）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的；

（三）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。

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的标准，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章

X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

- 6 -

第十九条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工资支付发生劳动争议的，

当事人可依法向劳动争议仲裁机关申请仲裁。对仲裁裁决不服

的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起执行。


